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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校企合作视角看师生协同创业的人才培养价值
李兰青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4）

【摘要】高职院校的师生协同创业，除了创新创业方面的价值外，还是一种校企合作新模式，师生协同创业企业扮演着学校和

校外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窗口的角色。通过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专创融合型创业公司样本的研究发现，这种基于师生协同创业的校

企合作新模式是一种基于强利益相关性的合作，是面向中小微型企业的合作，是直接面向师生个体发展的合作，因此对于参与者

具有更强的内驱力和人才培养的实效性，教师和学生都在立足专业与校外中小微企业的项目合作中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培养和提升，

学校和校内外企业能够同时受益。高职院校在开展和推进各类校企合作时，可以对师生协同创业模式予以更多关注、指导和支持，

使其逐步从偶然性、随机性转为规范化、制度化，作为校企合作既有模式的一种补充模式，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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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培养途径和鲜明育人特征，

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探索和实践，已经发展出了多种较为成熟

的模式，如订单班、现代学徒制、1+X 证书课证融通、实习实

训基地、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产业学院等等，分别从学生实

习实训、双师型师资培养、定制型人才培养等方面解决了职业

教育的部分痛点，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研究

中发现，以上这些被认可和推广的校企合作模式中，主要参与

者是高职院校中的理工科专业和相关领域的知名或龙头企业，

而鲜有中小微企业的身影。那么高职院校与中小微企业的合作

是否具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和代表性，它们又在职业教育校企合

作版图中扮演何种角色？为此，我们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基于

专创融合的师生协同创业公司为样本，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观察

和研究。

一、师生协同创业的现状

高校师生协同创业是实现教师和学生共同进步和提高的有

效举措，实现师生创业过程中互补效应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观

察的师生协同创业是指由学生或专业老师担任法人注册的与本

专业相关联的创业公司，公司业务由老师指导学生基于专业知

识和技能开展。

根据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创业学院 2021 年年底的统计，在

创业学院入驻和孵化的师生创业公司有 63 家，其中专创融合

性质的有 80% 左右，涉及文创、设计、财经、体育、机电、计

算机信息技术、建筑工程等专业群，维持三年以上的占 20%。

孵化的企业后来发展为高科技企业的有三家，上市企业两家。

以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为例，该学院有艺术设计类专业、

传播策划类专业和广播影视类专业，在广义上统属于文化创意

类专业，师生协同创业的公司有广告设计与制作公司、新媒体

公司、动漫制作公司、室内装饰设计公司、摄影摄像视频服务

公司等。在专创融合相关配套政策的扶持下，学生担任法人注

册的创业公司可以在创业学院获得场地和启动资金支持，专业

老师为合伙人或指导老师，其他若干学生为员工。

公司的业务范畴和专业密切对接，例如广告设计公司与视

觉传达、广告设计专业，动漫制作公司和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室内装饰设计公司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筑装饰工程专业，

新媒体公司、摄影摄像视频服务公司与融媒体技术与运营专业。

从 2015 年至今，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先后共有 10 余个师

生共创项目 / 公司。

在师生协同创业公司中，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原有师生关

系的基础上叠加了同事关系、合伙人关系，使双方成为利益共

同体。公司项目的获得和完成直接决定公司的收益，而公司的

收益和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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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企合作视角下的师生协同创业

通常情况下，创新创业不会被纳入校企合作的范畴进行探

讨，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创业行为，与校企合作几乎没有关联。

然而，越来越多的师生协同专创融合型创业公司涌现出来后，

这些校内初创公司与校外的中小微企业建立了频繁的业务关

系，成为乙方。为了更好地完成项目，甲方可能对参与项目的

学生进行培训，老师会对项目的实施进行密切的跟踪指导，并

会根据在项目中了解到的市场需求重新调整课程教学。师生创

业企业成为专业对接市场需求和市场标准的一个窗口。

校内师生协同创业企业（团队）成为链接学校和校外企业

的桥梁，实现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制度化的校企合作模式 ：以共

同盈利为目标，通过真实项目的实践，最终实现双师型教师培

养和高质量人才培养。如图 1 所示：

图 1

校企合作视角下的师生协同创业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一种基于强利益相关性的合作。在大大小小的校

企合作中，时常暴露出“校热企冷”的矛盾，或者相互挂牌之

后便很少再有实质性的互动和合作。其根本原因在于校企双方

的利益相关程度较低。高职院校与企业这两个不同社会功能定

位的组织，由于对合作目标定位不一致，对合作的需求有差异，

加之合作的受益不均衡，从而引发了诸多的合作虚化问题。

在校企合作中，职业院校的核心诉求是人才培养，包括双

师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学生的培养，这与学校原本的职责任务

是高度一致的 ；而企业天然的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而

获得经济收益，在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目标的校企合作中，企业

要参与人才培养，就要牺牲一些效率、增加一定的成本，并且

最后不一定能为自己留下优秀的人才。这样的校企合作显然属

于“非对称利益相关”的合作。

要激发校企共同合作的欲望和内驱力，首先就要密切校企

间的“利益相关”程度。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的“利益相

关者”理论，就企业而言，利益相关者是与股东相对应的一个

概念，指除股东以外其他与企业有利益 ( 害 ) 关系的人和团体。

如果按照这一理论，除非学校也是企业的举办者之一或投资者，

否则学校也无法成为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基于专创融合新

教育理念，在相关专业群和学校创业学院支持下，由学生自主

创业、师生协同创业就为解决校企“非对称利益相关”合作问

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参与合作者中协同创业的老师和

学生首先是利益共同体，只有顺利完成项目才能实现共同的回

报 ；师生创业公司和校外企业是强利益相关者，因为双方的业

务合作将直接影响双方利益的实现 ；由学校扶持和孵化的师生

创业公司，与学校之间在本质上是具有血亲关系的。

第二，是面向中小微型企业的合作。根据麦可思多年来的

就业统计数据，民营企业是承载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多的用人单

位类型，并且是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去向，占比

超过 60%，其中，300 人以下的中小微企业，成为高职毕业生

最主要的雇主。相比本科高校，高职院校与中小微企业之间有

着高度匹配的发展结合点，广大高职毕业生已经成为推动区域

中小微企业产业发展的生力军，其中不少往届毕业生已经成为

企业生产服务一线的骨干力量。而在既有的校企合作中，强调

与大型、龙头企业合作，因为它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资源，并且

代表行业前沿和制定行业标准。而作为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主

渠道的中小微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往往不被重视，或者合作流

于形式。师生协同创业企业与校外中小微企业建立业务联系的

方式，为高职院校与中小微企业实现互惠互利的深度校企合作

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三，是直接面向师生个体发展的合作。在校企合作的参

与者中，学校和企业是双方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后，由双方

代表实施具体合作行为，通常涉及教师、学生和企业代表。校

企合作无论在理论上对于人才培养多么重要，在实际的具体工

作中，教师和学生的热情并不高 ：对于教师个人而言除了更多

的工作量并不会有较为实质性的个人价值回报 ；对于部分学生

而言，被动参与，内驱力不足 ；对于企业而言，其核心目标是

创造利润，如果参与人才培养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且不会带来明

显的经济效益，其积极性同样也会削弱。而在师生协同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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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过程中，参与其中的教师、学生和企业有着共同的目

标，即高效率完成合作项目，实现双方收益。教师和学生不再

仅仅是校企合作中校方代表，他们更代表个人，有明确的发展

诉求。首先，学生会变“要我参与”为“我要参与”，从服从

安排、听从教导转变为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完成任务，内驱力

更强，产品交付能力和对项目的综合把控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同时，老师也会积极转变角色，从“完成学校工作任务”转变

为“实现个人专业价值”，他们会与学生密切交流，手把手指导，

自觉自愿一起加班，最终和学生一起提升了项目能力、完成了

项目任务、获得了回报。为了使团队保持持续良性发展，老师

会更加注重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和梯队建设。

当然，把师生协同创业作为一种校企合作模式来审视，它

除了具有上述的一些优势，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它是一

种非制度化的合作，规范性和稳定性都相对较弱，难以复制和

广泛推广。目前观察到这种模式较多地存在于文科（如文化创

意）类、商科类、服务类专业和其对口行业之间的合作，对于

湖北省 51020 产业体系和武汉市 965 产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支

柱型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及其相关专业，这种校企合作模

式不具备普适性。其次，由于非制度化，存在一定的随机性，

真正能够实现师生协同创业的只是老师和学生中的一小部分，

因此能够受益的也只是这一部分师生，而不能均衡覆盖到该专

业全体师生，目前观察的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师生协同创

业样本中，包括流动性实习学生在内的平均覆盖面不足 50%。

第三，由于学生的流动性，师生协同创业企业在学生毕业后仍

然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不多，除非该项目由老师主导，否则项

目团队或公司会随着主要负责学生毕业而解散或独立外迁。观

察的样本中，持续运营达三年以上的仅占 40%。

即便存在以上局限性，这种师生协同创业模式对于校企合

作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它在师生投入的积极性和个

体性人才培养的实际效果上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三、师生协同创业对于校企合作的意义

把师生协同创业纳入校企合作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并不

是否定既往制度化的校企合作模式，而是认为师生协同创业可

以作为校企合作的一种补充模式或特色模式，发挥其优势和作

用。这种校企合作模式强化了校企合作者之间的利益相关性，

明确了校企合作中的最大受益者是直接参与人，从而从根本上

激发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内驱力。同时，由于师生创业团队业

务上与中小微企业直接产生密切联系，从而开辟了文科类、商

科类、服务类专业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校企合作新思路，参与协

同创业的学生毕业后即使不创业，其在项目中积累的经验和能

力也足以帮助他高质量就业。

在对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基于专创融合的师生协同创业样本

的访谈调研中发现，创业团队的学生普遍认为自己的专业能力

在项目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锻炼和提升，比起以往

校企合作中固定岗位的实习，他们认为在自己团队中更能够全

面了解项目各个环节、了解行业需求和趋势，更能够提升产品

（服务）交付能力，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参

与师生协同创业的教师普遍认为，自己在指导学生完成项目的

过程中是以产品（服务）交付为目标导向的，因此会按企业标

准建立起一套过程管理模式，会对学生手把手指导，严格审核、

修改，这个经验对于双师素质的培养更为有效。同时，教师也

能在项目中及时发现专业教学与企业要求存在的差距，随时进

行课程和专业的诊断与改进。

鉴于以上意义，高职院校在开展和推进各类校企合作时，

可以对师生协同创业模式予以更多关注、指导和支持，使其逐

步从偶然性、随机性转为规范化、制度化，作为校企合作既有

模式的一种补充模式，发挥其在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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